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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33403935號 

審      定   

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申請人以其請求事項不服健保署之複核為由，申請審議，本部依申請

人檢附到部之現有相關病歷資料審議。 

理 由 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3

條之規定。 

卷證 申請書及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該所附相關文件資料，若係於申請

爭議審議階段始提出者，該新提出之資料，本部依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總則貳、一、（四）5.前段規定意旨，不

予認列。】 

審定

理由 

如附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提起給付訴訟，訴訟標的金額新臺幣 150萬元以下者向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地址：111044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逾新臺幣 150萬元者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地址：

111044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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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皮膚科 

Cosentyx 
150mg/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
KC00991209
） 

20  20 一、  相關規定 

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83 條附件六
藥品給付規定 8.2.4.6. 
secukinumab（如 Cosentyx）：用
於乾癬治療部分 

「1.給付條件：限符合下列…任
一情形使用： 

(1)用於經照光治療及其他全身
性治療無效，或因醫療因素
而無法接受其他系統性治療
之全身慢性中、重度之乾癬
或頑固之掌蹠性乾癬，且影
響功能之患者。… 

Ⅳ.i.治療必須包括足量之照光
治療及包括以下兩種系統性
治療之至少兩種，包括
methotrexate、acitretin、
cyclosporin、apremilast。
…」。 

二、  健保署審核意見 

(一) 初核：健保給付條文規範照光
治療為必要條件。 

(二) 複核：照光為生物製劑申請規
範中之必要條件，歉難符合申
請要件。傳統治療中尚有 CyA
可以選擇，請重新為病人評估
治療計劃。維持原議，非治療
必須，不予給付。 

三、  病歷記載、病情部分 

(一) 申請書所載傷病名稱為「 L408
」(其他乾癬)。 

(二) 查卷附資料，依病歷紀錄，病
人診斷為「Other psoriasis」
等，申請理由雖略稱：「為中、
重度乾癬患者，長期於皮膚科
就診治療，全身系統藥物治療
:Acitretin、MTX，因職業軍人
身份故無法長期配合照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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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兩種系統用藥治療後，仍
無法有效改善， 113 年 6 月 17
日評估 PASI 為 12.2，顯見傳
統治療療效不彰」，惟卷無照光
治療劑量紀錄供核，且職業軍
人身份無法長期配合照光治療
，非屬前揭因醫療因素而無法
接受其他系統性治療之情形，
同意健保署意見，申請使用系
爭藥品，不符前揭「經照光治
療及其他全身性治療無效，或
因醫療因素而無法接受其他系
統性治療…治療必須包括足量
之照光治療…」之規定。 

四、  綜上，無法顯示本案申請當時
需以健保給付系爭項目之正當
理由，原核定並無不合，應予
維持。 

 


